
附件4

关于赤峰大学首届数学文化节“数启思维，教具传知”数学教学用具制作比赛的通知

各学院、全体在校学生：
为传承数学文化，激发全体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，培养动手实践与创新思维能力，让数学知识从书本走向实践、从理论融入生活，结合我校数学文化节系列活动安排，特举办数学教学用具制作比赛，鼓励学生将数学原理与实践创作相结合，打造兼具科学性、教学性与创新性的教学用具。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
[bookmark: heading_0]一、组织单位
[bookmark: heading_1]教务处、学生工作处、团委、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。
二、参赛对象
[bookmark: heading_2]赤峰学院全体在校本科生、研究生。
三、比赛主题
数启思维，教具传知——以手造物，以物传数
[bookmark: heading_3]四、作品要求
[bookmark: heading_4]（一）核心原则
1.科学性：作品需严格遵循数学原理、定理及公式，无科学性错误，能准确反映数学概念、运算规律或几何关系，符合数学教学认知规律，助力抽象知识直观化表达。
2.教学性：紧扣大学数学及中小学数学相关教学内容，能够针对性解决教学中的重点、难点问题，可用于课堂演示、自主学习或科普讲解，有助于对数学知识的理解与掌握，实现教材、教法、教具的有机结合。
3.创新性：设计构思新颖，可在传统教学用具基础上优化改进，或开发新型教学用具，鼓励融入信息技术、环保材料等元素，体现新技术、新材料的应用，具有独特的设计思路和实用价值，激发学习兴趣。
4.实用性：选材便捷、制作简便，成本适中，便于携带、操作和展示，结构稳固耐用，可重复使用，能够适应课堂教学、校园科普等多种场景，避免过度追求外观精美而忽视核心功能。
5.安全性：作品需符合安全规范，无尖锐边角、易燃易爆、有毒有害等安全隐患，避免使用易碎、腐蚀性强的材料，确保使用过程安全无风险。
[bookmark: heading_5]（二）作品范围
作品需围绕数学相关知识设计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1.几何类：平面几何图形演示器、立体几何模型（如多面体、旋转体）、三视图演示板、点线面关系演示仪等；
2.代数类：函数图像演示器、方程求解模型、数列规律演示工具、集合关系演示板等；
3.统计与概率类：概率演示器、统计图表制作工具、数据可视化模型等；
4.综合类：数学趣味教具、数学科普展示道具、跨学科融合数学教具（如数学与物理、艺术结合的演示工具）等。
[bookmark: heading_6]（三）提交要求
1.实物作品：需提交完整的教学用具实物，附作品说明书（A4纸打印，内容包括作品名称、作者信息、设计理念、制作材料、使用方法、数学原理及教学应用场景，字数不少于500字，可附设计图、制作过程照片）。说明书与实物作品比赛当日携带至赛场。
2.电子材料：提交作品说明书电子版（Word格式）、作品实物清晰照片（3-5张，含整体图、细节图、使用演示图），命名格式为“【教具比赛】学院+队名+作品名称”。
3.原创声明：所有参赛作品必须为原创，严禁抄袭、剽窃他人作品或盗用现有教学用具设计，一经发现，取消参赛资格，收回已获荣誉，情节严重者通报批评。
[bookmark: heading_7]五、比赛流程
1. 竞赛分为本科生和研究生两个赛道，每队最多5人。
2. 报名及作品提交阶段（2026年3月22日—2026年4月9日）：参赛选手将作品说明书等电子材料发送至电子邮箱：sjxyjwb_yjs@163.com，逾期未提交视为自动放弃参赛资格。2026年4月10日评审小组按本科生组、研究生组依据参赛电子材料打分，每组各筛选若干作品(由参赛规模、作品质量而定)晋级对应组别决赛;初赛结果于评审结束后1个工作日公示，邮件通知晋级选手。
3.决赛阶段（2026年4月15日15:00-17:00）：参赛选手将作品实物、纸质版说明书一式3份带到比赛现场。本科生组、研究生组依次进行决赛，晋级选手需按时签到、抽签排序，演讲时长控制在5-10分钟（包括作品设计、制作过程、数学原理及教学应用），两组分别现场评审打分、分别颁奖。决赛地点另行通知。联系人：李禹霏，联系电话：0476-8300364。
[bookmark: heading_8]六、奖项设置
[bookmark: heading_9]两组决赛分别设奖，每组各设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、优秀奖，获奖名额根据参赛规模、作品质量综合确定。所有获奖选手均颁发荣誉证书及对应奖品，获奖名单纳入数学文化节优秀参与者档案。
七、注意事项
1.参赛选手需按时提交作品及相关材料，逾期不予受理；提交的材料及实物作品一律不予退还，请自行留存备份。
2.决赛现场需选手本人到场展示讲解，无故缺席者视为自动放弃决赛资格，取消参赛成绩。
3.评委组将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严格按照评分标准进行评审，评审结果可在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官网查询，如有异议可在结果公示后3个工作日内反馈至承办单位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4.各学院应高度重视，广泛宣传动员，鼓励学生积极参与，精心组织学生准备参赛作品，确保活动取得良好效果。
5.本次比赛的最终解释权归主办单位所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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